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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发〔2018〕47号 

 

 

 

 

 

各单位： 

   《江西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学院人才招聘办法》已经学院研

究同意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西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7 月 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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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适应“十三五”时期学院事业发展需要，推进“实体兴

院”战略，发挥学院用人单位在人才招聘中的主体作用，根

据学校 2015 年 5月专题会议精神，参照《江西师范大学硕士

专业技术人才招聘工作暂行办法》（校发〔2016〕53 号 ），

结合学院实际，特制订本办法。 

一、 基本原则 

在学校领导下，结合实际学院用人需求和学校批准的招聘

计划，按照公平公正，德才兼备，择优录用的原则，通过考

试和考核，公开招聘人才。人才招聘全过程严格按照 《中共

江西师范大学委员会落实把纪律挺在前面要求的实施办法》

（校党字〔 2016〕33 号）进行，招聘工作以用人单位为实

施主体，学院职能部门负责业务指导。 

 二、招聘程序 

（一）计划确定。每年 10月份，学院用人单位根据本单

位编制、岗位需求等实际情况，向学院组织人事处提出人才

需求计划申请，组织人事处对各单位申报的需求计划招聘汇

总、审核后，报学院研究审定、学校批准。 

（二）计划公布。学院组织人事处根据学校批准的招聘

计划及要求，在相关网站向社会统一发布招聘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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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收集简历、资格初审。学院组织人事处负责应聘报

名简历的收集、整理、分发和资格复审，学院用人单位负责

资格初审，并将初审通过名单报组织人事处。  

（四）现场确认。学院用人单位负责招聘考试现场资格审

查及确认，对审查结果负责。组织人事处负责组织工作，告

知应聘人员相关考试安排。 

（五）拟定考核方案  

院内用人单位提出招聘专业考核意见，组织人事处审核、

汇总后，初拟考核方案，报学院批准。拟定考核方案中须明

确以下内容：  

 1.考核的形式及内容：一般采取笔试（或专业技能测试）、

面试（或试讲）相结合的模式；  

2.专家构成：笔试（或专业技能测试）命题、阅卷专家分

别不少于 3人，面试（或试讲）评委不少于 5 人，其中校外

评委不少于 1人；  

3.参加考核各环节人选比例的确定：资格审查通过人员均

可进入笔试（或专业技能测试）环节，资格审查通过人员数

与招聘计划数原则上应不低于 5： 1 的比例， 参加面试 （或

试讲）环节人员数与招聘计划数原则上应不低 3：1 的比例。

其中，紧缺专业招聘可适当调低，由学院研究审定；  

4.各环节入闱名单确定办法。 

（六）组织考试 

组织人事处根据学院批准的考核方案，组织招聘的考务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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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，其中专家抽取、命题、笔试（或专业技能测试）、阅卷、

面试（或试讲） 、统分等各环节全程由学校人事处参与。具

体要求：  

 1.面试（或试讲）主评委可由学院用人单位指定一名负

责人担任，其他专家均从专家库中抽取，专业技能测试如单

位需指定主考官，须提前抽取命题考官并进行封闭命题； 按

各个环节专家人数 1：3 的比例设立备选专家库 （其中校外

专家人数不少于 1），专家库人员名单由学院用人单位提供 

70%、 学校人事处提供 30%； 学校人事处和学院处各安排一

名工作人员在保密的状况下抽取和通知专家，并一起封闭至

考试结束，杜绝与外界联系；  

 2.笔试（或专业技能测试）、面试（或试讲）一般实行现

场命题，并须封闭，杜绝与外界联系；  

 3.考生现场抽取自己的笔试（或专业技能测试）与面试

（或试讲）顺序号；  

 4.用人单位须提前拟定命题范围供笔试（或专业技能测

试）、面试（或试讲）专家命题时使用。如有需要，还应提前

告知应聘人员需准备的相关考试、试讲内容备考范围等；  

 5.笔试（或专业技能测试）、面试（或试讲）、体检等各

环节工作须进行网上公示，笔试（或专业技能测试）成绩不

过夜，面试（或试讲）成绩当场宣布。 

（七）心理测试、体检、考察 

 学院组织人事处负责组织对拟录用人员的心理测试、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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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工作；学院用人单位负责对拟录用人员的思想政治、综合

素质能力等方面的考察工作。心理测试、体检、考察不合格

人员不予聘用。 

（八）研究录用 

 学院研究审定拟录用名单，公示无异议后，正式聘用并

报告学校。 

 三、工作要求 

 1.保密制度。招聘工作中，相关专家和工作人员须签订

保密和廉洁自律承诺书； 

 2.回避制度。凡与应聘人员有亲属、朋友、同学关系的

工作人员，一律按规定回避； 

 3.监督检查制度。加大现场监督检查力度， 考试过程中

若出现不按照学院规定程序操作的， 现场监督人员应及时提

醒用人单位和人员予以纠正； 

 4.问责制度。对出现泄露试题、 考场舞弊、 涂改考卷、 

违规录取等违规行为的相关责任人，根据违纪事实给予党纪

政纪处分或移送司法机关处理； 

 5.公示制度。各个环节的相关结果、成绩在学院网站予

以公示，成绩当天公布不过夜。 

 6.学院用人单位赴相关高校进行现场招聘的方案，可根

据实际情况参照本规定执行； 

 7.招聘工作随时接受学校纪检监察部门监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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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江西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         2018年7月5日印发 

 


